壹、教學目的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有三：一為激發學生學習民法之興趣，二為奠定學生民事財產法之基礎，三為協助學生發展身心靈健全發展的全人法學教育。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本課程將依我國債法總論條文之編排順序，以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與民法主流學說為講授內容，佐以促進身心靈均衡成長的學術演講、專業講座、生命經驗分享等全人法學教育，以培養二十一世紀法學家之基本能力。 

貳、成績考核 
    有鑑於債總是關係整個民法學習成敗的關鍵科目，故授課老師鼓勵學生每五或六人一組，組成民法讀書會，配合上課進度研討相關實例題。期中與期末之考試，原則上從課堂講授內容的範圍內出題，難度比照國家考試，不得參考法條等任何資料。
    學期總成績的計算，由考試成績與平常成績這兩部分組成。首先，考試成績佔80％，期中考佔40％，期末考佔40％。其次，平常成績佔20％，係參酌學生之上課出席狀況、專注程度、隨堂小考之表現、修習外文情形、參與共筆製作或校正、主動學習精神、鼓勵培養按時運動之習慣、鼓勵養成早睡良好之生活律動，參加課程所推薦的研討會、生涯規劃、親職教育（寫給媽媽的一封信）、生命教育、法律競試等有益於落實身心靈均衡發展之全人法學教育等相關活動（平常成績佔20％）。

參、教材及參考書 
一、推薦參閱的教科書：上學期推薦閱讀王澤鑑教授的「債之發生」、以及「不當得利」。下學期推薦閱讀王澤鑑教授的「侵權行為」、「人格權法」、以及「民法概要」。 

二、第一週上課時，老師將提供修課學生本學期的上課講義、或指定上課共筆、由學生自行影印，以供學生配合課程進度參考使用。 

肆、下學期教學計畫內容 
1、簡介本學期之授課大綱與課程內容 
2、不當得利：給付型不當得利 
3、 ：三人關係之給付不當得利 
4、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5、侵權行為：一般侵權行為 
6、 ：特殊侵權行為 
7、債之標的：特定物之債、種類之債與選擇之債 
8、 ：損害賠償之債 
9、期中考試 
10、債之效力：債務不履行之體系 
11、 ：債務不履行之歸責事由 
12、 ：給付不能 
13、 ：給付遲延、受領遲延 
14、 ：不完全給付 
15、 ：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之競合 
16、債權之保全、契約之效力 
17、多數債務人與債權人、債之移轉與債之消滅 
18、期末考試 

伍、課外作業 
修課學生宜五至六人組成民法讀書會，配合上課進度，討論下列問題： 
第一題：甲於民國92年1月，提供其所有之B地向乙銀行申請抵押借款，乙因而與丙徵信公司訂立鑑定B地價值之契約，丙交由其員工丁負責鑑價。丁因過失高估該地價值，丁完成估價後，由丙出具鑑價報告書予乙之放款科職員戊。戊因已收受甲之賄賂，故雖明知丁之鑑價顯屬高估，仍向乙建議准野狺坏蚑苤A乙遂於同年三月貸款與甲。越三年，清償期已屆至，甲遲未還款，乙於拍賣B地後，因丁之鑑價與市價頗有差距，致乙仍有一千萬元未獲清償。經查甲於B地被拍賣後，向庚以500萬元市價購買C屋，庚並依甲之指示，將C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辛，業經履行完畢。次查甲之所以同意辛自庚受讓該屋所有權，乃甲為規避乙對該屋為強制執行，而與辛通謀訂立虛偽之C屋買賣契約。復查辛於取得該屋所有權後，旋將之贈與並過戶與善意之壬。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乙就其未獲清償之損失，得否請求甲、丙、丁、戊四人連帶賠償？ 
2、甲得向辛或壬主張何種權利？ 
3、乙有無權利可資主張？ 
4、設辛於取得C屋所有權後，將之以低於行情的450萬元轉售與壬，並均已履行完畢，問甲向辛得主張何種權利？ 
5、（承上題）若辛係委託葵仲介公司出售C屋，支出30萬元之仲介報酬，最後以高於行情之600萬元出賣與壬，並均已履行完畢，問甲對辛得主張何種權利？ 
6、設庚於出賣C屋與甲以後、移轉該屋所有權與辛之前，被法院宣告禁治產，惟辛仍於C屋登記在其名下後，將之贈與並過戶與善意之壬，問甲對壬有無權利可資主張？ 

第二題：甲為A牌汽車之進口商，乙為台中經銷商，乙出賣具有「天窗」之B型新車一部予丙，丙對乙表示購車係為送給戊作為禮物，稍後會請戊向乙直接請求交付並約定交車地點，乙答稱沒問題，丙遂付清車款。當天下午丙即對戊為贈車之表示，戊欣然允受並馬上和乙聯絡，約定下週一上午十時，於戊宅交付一輛B型新車。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週一上午，乙遣其職員丁將轎車運送至戊宅途中，遭超速之庚駕駛的砂石車正面撞上，丁運送之轎車全毀。問戊得否請求乙再交付一輛B型新車？ 
2、若丁按照約定時日至戊宅交車，隨後戊即駛至中港路上，開車時速110公里，戊之六歲兒子（辛）站在車內，頭伸出「天窗」外，眺望東海校園。不料，轎車突然發生暴衝，向前急行，失去控制，直至撞上路樹後，始告停止。戊之新車嚴重毀損，戊受重傷，且其所配戴之名錶滅失。辛則因強烈撞擊而飛出車外，成為植物人，需僱特別看護照料之。問戊、辛得分別向甲、乙主張何種權利？ 
3、設丁依照約定時日到戊宅交車，若系爭車輛無暴衝之缺陷，且車款業經丙付清、車子已由戊受領。惟嗣後發現乙丙之間的買賣契約罹於無效，問丙對乙、乙對丙、乙對戊各得主張何種權利？ 
4、設丙以七十萬元之市價向乙購買B型新車一輛，其後丙復以六十萬元之較低價格將該車轉售與戊，丙與乙約定，戊對乙有直接請求權。經查乙、丙、戊皆已銀貨兩訖，履約完畢。若乙對戊給付轎車後，發現乙丙之間的買賣契約不成立，問丙對乙、乙對丙各得主張何種權利？ 
5、設丙向乙購買B型新車一輛，其後丙復將該車轉售與戊，丙與乙約定，戊對乙有直接請求權。若乙對戊給付轎車後，發現乙丙、丙戊之間的買賣契約均不成立。問誰得向誰主張不當得利？ 

第三題：甲受乙脅迫，將其所有之一幅台灣古地圖，以十五萬元出賣與乙，並即依讓與合意交付之。嗣經專家鑑定，該地圖為十六世紀初期荷蘭人治理台灣時期所繪製，甚富歷史價值，市值一百萬元，乙即找人裱框整修，支出費用五萬元，再以二百萬元之高價讓售於善意之丙收藏家。半年後，甲在丙與某私立博物館合辦之「台灣歷史文物展」的場合，見到該幅古地圖，於得知其歷史價值和交易價格後，甲因失去地圖一事懊惱不已，精神痛苦，即向乙撤銷其被脅迫而為的意思表示。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甲對丙有無權利可資主張？ 
2、甲對乙基於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不法管理，得分別請求償還（或賠償）之金額為何？乙得否向甲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裱框整修費用？ 
3、若乙丙之間的買賣契約為無效，則乙對丙、甲對乙各得主張何種權利？ 
4、設乙丙之間並非買賣關係，而是贈與關係，則甲對丙得主張何種權利？ 

第四題：甲為貿易商，專門進口國外著名陶瓷器。乙經營一精品店，販賣各種精緻家飾嬤耤C乙向甲訂購法國A牌咖啡杯三組，由於乙店位於市郊，且購買數量有限，甲方派不出人手送貨，因此雙方約定由乙於三日內派人至甲處取貨，乙旋即匯款付清價金。三日後，甲見乙並未前來領取，乃於第四日主動派職員丙送貨給乙。丙於開車前往乙店途中，不幸與由丁駕駛之戊客運公司的大客車、以及與己公司董事庚為上班而騎乘之重型機車相撞。經查丙對於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而丁、庚對於系爭車禍各有50％的過失。次查丙被撞後當場死亡，所載三組咖啡杯全毀。丙之妻（辛）正好在車禍地點附近上班、親眼目睹其事，深受驚嚇，昏倒於地，罹患憂鬱症，支出心理復健費用五萬元，並因住院療養一個月，受有減少三萬元之收入損失。復查辛住院診療期間，其信用卡被盜刷十萬元，其未成年女兒（亥）被前男友（壬）誘拐離家，遭到性侵害。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乙得否請求甲再交付三組法國A牌咖啡杯？ 
2、關於丙之死亡，辛得向丁、戊、己、庚主張何種權利？ 
3、辛就其罹患憂鬱症之診療費用、請假之薪資損失、信用卡遭盜刷之損害，得否向丁、戊、己、庚請求賠償？ 
4、就亥遭到壬誘騙離家、辣手摧花一事，問辛、亥各得向壬主張何種權利？ 
5、設丁駕駛之大客車第一排座位載有旅客（癸），丁曾告以應繫上安全帶，但癸不予理會。經查車禍發生時，癸跌向客車前方玻璃，身受重創，其隨身攜帶之水晶花瓶亦墜地滅失。問癸得向丁、戊、己、庚主張何種權利？ 

第五題：成年之甲男，與剛滿十九歲之大學生乙女，情投意合，相約離家同居，並論及婚嫁，然乙之父親丙以甲妨礙其家庭，拒絕甲之提親。某日，乙向丁藥局購買保證效果百分之百的避孕藥，惟乙經服用後仍然懷孕。甲遂陪乙至戊財團法人醫院做羊膜穿刺之檢驗，戊醫院之婦產科主任（己）指定不具有檢驗技術員資格之庚，為乙做羊水檢體之培養與分析。嗣後，庚告知乙可能會產下重度殘障之男嬰，乙一聽心情憂悶，因而罹患憂鬱症，但最後還是決定將嬰兒生下來。孰料嬰兒（辛）一出生，竟是完全正常，乙先是喜極而泣，後來則對戊醫院先前檢驗錯誤一事，憤恨難消。次查乙生產後二日，因戊之管理疏失，致在醫院育嬰室之辛被盜，甲支出十萬元刊登「尋人啟事」之廣告費用，仍未尋獲辛。甲乙精神痛苦，悲傷成疾，甲心臟病突然復發，需住院治療。試附條文及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丙就其女兒離家與甲同居一事，得否向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2、乙對丁藥局有無權利可資主張？ 
3、乙就戊醫院之檢驗錯誤，得向誰主張何種權利？ 
4、甲就辛之被盜，得向戊醫院請求賠償何種損害？ 

第六題：甲旅行社於民國93年1月1日，舉辦「清境農場兩天一夜遊」活動，費用三千元，膳宿交通全部包含在內，A女聞悉後欣然繳費參加，甲則向乙交通公司承租一輛遊覽車載客前往。出遊當天，乙派出未有山路行車經驗的丁司機駕駛B車運送旅客，丁於上山途中會車不慎，撞上由戊司機駕駛之庚貨運公司的C卡車，B車翻落山谷，A顏面受傷，雙腳亦為之骨折，經送醫住院治療三個月，始告痊癒。經查A為職業模特兒，原本與辛廠商簽有化妝品廣告代言合約，但因身體受傷之故，短期內無法配合廣告拍攝工作，遭辛依合約規定解除契約，致損失原可獲得的代言報酬50萬元。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A訴請甲、乙、丁連帶賠償其所受損害，有無理由？ 
2、設丁司機實際上受僱於丙，丙係自行出資而以乙公司之名義購買B車，且在該車身上漆有「乙交通公司」字樣，並以乙之名義參加營運，乙則向丙收取一定費用。問A以乙公司及丁司機為被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3、A得請求賠償之損害項目為何？ 
4、設本件車禍丁有70％過失，戊有30％過失，A所受之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共計200萬元，問A得向誰主張何種權利？若A向庚公司求償200萬元，則庚於如數賠償A之後，得向誰行使權利？ 
5、設本件車禍丁有70％過失，戊有30％過失，A所受損害為200萬元，且A於93年4月10日即知其損害及本件之賠償義務人。若丁於同月12日，以賠償A女100萬元，而A拋棄對丁的一切求償權利為條件，與A達成和解。經查A於一個月後，訴請乙賠償40萬元，有無理由？ 6、設本件車禍丁有70％過失，戊有30％過失，A所受損害為200萬元，且A於93年4月10日即知其損害及本件之賠償義務人。若A嗣於95年4月14日，訴請庚賠償60萬元，有無理由？若B車所撞上的，係開C轎車外出洽公之庚公司的董事戊，問情形有無不同？ 

第七題：甲係經營三溫暖兼供客人住宿業務之公司，為招攬客人上門，甲提供代客泊車的服務，且就此不特別收取費用，若客人自願給停車小費，該小費由實際代為停車之員工取得，甲未要求抽成。某日，甲之員工乙依序為來店消費之客人丙、丁、戊停車，並分別交付由甲所製作之停車號碼牌，該停車牌上面記載：「本公司僅代客停車，不負保管責任。汽車如有刮傷、撞損或遺失，本公司及代為停車之員工，概不負責」。乙將丙交付之車停放在甲公司附設的停車場，該車非因甲或乙之過失遭第三人縱火，價值50萬元之車子全毀，丙放置於車內之市值20萬元的鑽石不翼而飛。乙將丁交付之車停放在路邊之公共消防栓旁，該車經交通員警舉發且被民間拖吊業者庚拖走。丁繳納罰款與拖吊費取回該車時，發現車體因庚所雇用之拖吊人員辛之過失，致嚴重受損。乙將戊交付之車停放在路邊免費的公有停車位，詎料該車被酒醉駕車之亥衝撞，車身受創嚴重。經查，丙之車與戊之車均係自己所有，丁之車則係向友人（壬）無償借用。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丙就其車子被焚燬、鑽石被盜而生之損害，得向誰請求賠償？ 2、丁得否請求甲乙連帶賠償違規罰款與拖吊費？ 
3、壬得向誰請求賠償因車體受損而生之損害？若壬向丁請求賠償車體損害，丁對壬得主張何種權利？ 
4、設戊之車被撞以前市價為100萬元，被撞以後只剩下60萬元之殘餘價值；若欲修復該車，則需30萬元之修理費用。問戊對亥得主張何種權利？ 

第八題：甲證券公司之營業部科長乙在民國91年4月間，以債券型基金之利率較銀行定存利率高，無風險可隨時贖回，且因其係科長身份，由其代為申購可免收手續費等語，鼓吹丙向其購買A基金，丙遂至甲公司辦理申購A基金的手續。丙於約定期日，先填妥「A基金傳真交易申請書」，並於自己的存款銀行（丁銀行）之取款憑條上豪膃L鑑章後，連同其丁銀行之存摺一併交給乙，授權其代為提領1500萬元款項且代將該款項匯至甲公司所指定之A基金帳戶，詎料乙於領得上開款項後，竟私自匯至其在戊銀行之帳戶，挪供償還其積欠庚之債務，嗣後乙無力償還丙1500萬元。查「A基金傳真交易申請書」正面末端，載有：「申購人之申購款項請直接匯入甲公司指定之保管機構開立之代收款專戶（即A基金專戶）。申購人違反前項規定致生損害者，甲公司不負任何責任」等細小文字。次查甲公司之營業員辛，於民國84年間受客戶壬之委託代為買賣股票，辛於營業時間內，在甲公司之營業場所，除了代壬辦理股票交割之外，並私下代壬保管股票、印章、存摺。不料辛嗣後因個人資金週轉不靈，竟盜賣壬之股票得款1600萬元捲逃。經查辛盜賣壬之股票時，正值股市高點，惟壬至民國85年間向甲、辛求償時，股市已跌落谷底，壬被盜賣之股票只值200萬元。復查壬與甲公司所訂立之「委託交割款卷轉撥同意書」中約定：「本人（壬）承諾遵守規定，不將銀行存摺、集保證券存摺、印章及任何有價證券或款項交付貴公司（甲）員工代為保管、交割或代辦證券集保相關手續，倘有違反上開規定致生任何損失，本人願自行負責」等語。末查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八條，明文禁止營業員挪用或代客戶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丙得向甲主張何種權利？甲有何抗辯可資主張？ 
2、壬得向甲主張何種權利？甲有何抗辯可資主張？ 
3、當壬向甲請求賠償1600萬元時，甲抗辯說壬被盜賣之股票，其得自股票市場購買同種類、同數量股票交付與壬以回復原狀，返還股票並無不能或困難之情形，故壬不得請求金錢賠償。問壬之請求是否有理？ 
4、（承上題）設壬遲至民國90年間，始向甲、辛請求連帶賠償其損害，甲得否以壬對辛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為由，拒絕壬之請求？ 5、設乙向庚借款2000萬元，雙方簽立的借據言明借期一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三十。惟庚於交付借款時，先預扣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僅交付1600萬元，問俟系爭借款之清償期屆至，庚得向乙請求返還多少錢？ 
6、（承上題）若系爭借款之清償期甫屆至，乙為求緩期清償，遂同意庚將超過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部份的延欠利息滾入原本，另訂清償期限，問該約定效力如何？ 

第九題：甲男於畢業典禮上初識乙女，驚為天人，甲乃向丙精品店預訂一只市價2000元之A型花瓶，並向戊花店訂購99朵B品種之玫瑰花，價金3000元，約定丙、戊應於翌日上午9時送至乙宅。丙之店員丁、戊所委託之快遞公司（己）分別於約定時間將A花瓶、玫瑰花束送至乙處，適乙外出吃早壑ㄕb。丁於炸�30分鐘後決定折返，於回程途中與庚所駕駛之卡車對撞，A瓶因而滅失，丁庚各有50％之輕過失。快遞公司（己）在等待20分鐘後，囑託乙住處的大廈管理員辛於乙回來時轉交花束，辛應允之。稍後，辛喝一瓶鋁箔包咖啡提神，詎料喝完竟口吐白沫，被送醫急救，辛住院五日後回來上班，發現該束玫瑰花全部凋謝，僅存洩K。辛擬將凋零之洩K交付與乙，乙拒不受領。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丙得否向甲請求支付價金2000元？ 
2、甲得向丙主張何種權利？ 
3、甲得否向戊請求再交付乙一束99朵B品種之玫瑰花？ 
4、戊得否向甲請求支付價金3000元？ 

第十題：甲於六月十五日在乙洋酒專賣店，看到一打法國波爾多A酒莊所產之限量紅酒，年份久遠，彌足珍貴，標價20萬元。甲回家後與其妻商量，決定購贈其長官丙作為喬遷之喜的賀禮。甲於次日打電話給乙，乙說明該打紅酒業已出售，惟將於近日補貨。甲表示訂購一打，並表明係贈丙之禮物，丙對乙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乙同意之。當晚甲對丙為贈與之表示，丙欣然接受，並即與乙聯絡，約定於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丙宅交付紅酒。乙之店員丁於送貨前先以電話聯絡丙，丙答稱會在家準備受領，丁遂於約定時間將酒送至丙宅，惟丙於酒送達前五分鐘因肝炎復發被送醫急救。丁久候未果，遂駕車折返。丁於回程途中，被無照駕駛之戊飆車撞到，所載酒瓶因劇烈碰撞全部滅失，經查丁對於事故之發生有抽象輕過失。試附條文與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乙得否對甲請求支付價金？ 
2、丙得否對乙請求再交付一打紅酒？ 
3、丙對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4、設丁於上午十時送貨至丙宅時，鄰居戊見丙因病就醫，表示願代為轉交，丁即請其將酒交付與丙。丙於翌日下午三點回家，戊交付酒瓶之際，因重大過失致酒瓶墜地滅失，問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為何？ 
5、（承上題）設丙於清理酒瓶碎片時，發現送來的不是法國波爾多A酒莊之紅酒，而是法國南特B酒莊的白酒，問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為何？ 
6、若丙因病送醫急救，庚醫院之辛醫生於開刀時，因醫療疏失致使丙昏迷成為植物人，丙之妻（壬）與兒子（癸）悲痛不已，問壬與癸得向庚醫院或辛醫生主張何種權利？ 

陸、接見學生之時間地點 
[bookmark: _GoBack]（1）不需事先約時間：每週一早上債總的下課時間，於上課教室。（2）需要事先約時間：在約定時間，於財法系辦、或老師研究室。
